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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集中采购机构 2024 年度监督考核报告 

 

为加强集中采购机构监督管理，进一步规范集中采购机

构执业行为，按照《新县财政局关于印发<新县集中采购机

构监督考核实施方案>等文件的通知》（新财购[2023]9 号）

要求，县财政局对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4 年度集中采购

工作等情况进行了考核，考核结果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等网

站予以公布。 

一、考核单位 

新县财政局 

二、被考核单位 

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
三、考核内容 

集中采购机构建立和健全内部管理监督制度情况，集中

采购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情况，集中采购机

构服务质量情况、廉洁自律情况，基础工作情况，2024年度

政府集中采购执行情况等 

四、考核方法 

专项考核 

五、考核时间 

2025年 1至 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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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工作成效 

2024年，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切实贯彻落实集中采购

相关规定，有效执行政府采购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，

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；建立健全学习和工作例会制度，不断提

高服务意识，提升服务信誉；规范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和采购

文件编制程序，提高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，无违法

违规行为的发生；明确采购范围、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，开

展了新县职业高级中学学生铁床采购等项目代理活动，切实

节约财政资金。 

七、改进建议 

一是加强集中采购业务流程培训，切实提高集中采购项

目代理业务操作规范度和熟练度。二是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

理制度，完善组织架构，制定业务流程，明确岗位职责。三

是持续开展党纪学习教育，贯彻落实党纪学习教育有关要求，

严格规矩意识，严守纪律红线，做到警钟长鸣。 

八、考核等次 

良好。 

 

 

 

新县财政局 

2025年 2月 27日


